
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

关于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吸收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前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 

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

 

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华化学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拟吸收

合并烟台万华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华化工”）。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独立财务顾问”、“东方花旗”）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，

现就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情况的核查如下： 

1、2017 年 7 月 31 日，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

通过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（烟台）石化有限公司转让资产并增资的议案》，

同意万华化学向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（烟台）石化有限公司转让资产 935,226.21

万元，并增资 200,000.00 万元。该交易为上市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，不

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2017 年 12 月 25 日，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

议通过《关于成立万华化学集团物资采购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万华化学出资

设立万华化学集团物资采购有限公司，投资金额为 6,000.00 万元。该次对外投资

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上述交易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吸收合并万华化工事项相互独立，不存在

关联关系。 

经核查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除上述事项外，万华化学在本次交易前

12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重大购买、出售资产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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